
国务 院 委 员 会
文 件

部

学位〔2014〕 5号

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
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》的通知

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学位委员会、教育厅(教委),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教育局,中 国科学院大学,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,中 共中

央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,中 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,各学位授予

单位 :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

zO20年 )》 ,实施《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

教育改革的意见》(教研〔2013〕 1号 ),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

育质量,特制定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》。现将该办法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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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你们 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牡检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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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

第一条 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,做好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
工作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博士学位论文抽检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

实施,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由各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;其 中,军

队系统学位论文抽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。

第三条 学位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,抽检范围为上一学年

度授予博士、硕士学位的论文:博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10%

左右,硕士学位论文的牡检比例为5%左右。

第四条 博士学位论文抽检从国家图书馆直接调取学位论

文。硕士学位论文的抽取方式,由备省级学位委员会和中国人民

解放军学位委员会自行确定。

第五条 按照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别制定博士学位论文评

议要素和硕士学位论文评议要素。

第六条 每篇抽检的学位论文送β位同行专家进行评议 ,专

家按照不同学位类型的要求对论文提出评议意见。

第七条 3位专家中有 2位 以上(含 2位 )专家评议意见为
“
不合格
”
的学位论文,将认定为

“
存在问题学位论文

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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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3位专家中有 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
“
不合格
”
的学位

论文,将再送 2位 同行专家进行复评。2位复评专家中有 1位 以

上(含 1位 )专家评议意见为
“
不合格
”
的学位论文,将认定为

“
存

在问题学位论文
”
。

第九条 专家评议意见由备级抽检部门向学位授予单位反

馈。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的专家评议意见还应同时报送国务院学位

委员会办公室。

第十条 学位论文抽检专家评议意见的使用。
(一 )学位论文抽检专家评议意见以适当方式公开。

(二 )对连续 2年均有
“
存在问题学位论文

”
,且比例较高或篇

数较多的学位授予单位,进行质量约谈。

(三 )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中,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重

要指标 ,对
“
存在问题学位论文

”
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学位授权

点,依据有关程序,责令限期整改。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,视

为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,将撤销学位授权。

(四 )学位授予单位应将学位论文抽检专家评议意见,作为本

单位导师招生资格确定、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一条 学位论文抽检坚决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,任何

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抽检工作的正常进行,参与评

议工作的专家要公正公平,独立客观地完成评议工作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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